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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政府機關為舉辦國際體育比賽自行進口或受贈之比賽用必需體育器材或用

品。 

前項貨物以外之進口貨物，其同批完稅價格合併計算在財政部公告之限額以下者

，免稅。但進口次數頻繁或經財政部公告之特定貨物，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與第十八款所定之免稅範

圍、品目、數量、限額、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前項但書進口次數頻繁

之認定，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四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關稅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關稅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林淑芬等 21 人擬

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廢

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

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審查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1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協商時間：10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12 時 35 分至 15 時 30 分 

1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12 時 28 分至 12 時 51 分 

協商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通過條文： 

(一)第二條條文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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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

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

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二)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如下：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如下：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

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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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之事

業，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專業技術人

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

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廢棄物後，

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

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於必要時得

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第三十條條文修正如下：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

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增列立法說明部分： 

(一)本法第二條之一立法說明欄，增列各款相關說明文字（如附件）。 

(二)本法第三十條立法說明欄，新增：「本條所稱『清理』係包含『清除、處理及再利用』」。 

(三)本次修正條文，並檢附立法說明一份。 

三、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主 持 人：林淑芬 

協商代表：鍾孔炤  劉建國  吳秉叡  賴瑞隆  徐永明  

李鴻鈞  陳其邁  柯建銘  劉世芳  管碧玲  

蔣萬安  李彥秀  蘇治芬  陳宜民  王育敏  

陳曼麗  洪慈庸  廖國棟  江啟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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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條協商條文。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

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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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 

主席：第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二條之一協商條文。 

第二條之一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主席：增訂第二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劉委員建國等提案條文第九條之一，不予增訂。 

宣讀第十四條。 

第 十 四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

，得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執行機關得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之方式辦理。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協商條文。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

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清除、處理。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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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

廢棄物之事業，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廢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

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

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

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

廢棄物後，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事業

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

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

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

於必要時得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協商條文。 

第 三 十 條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

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

環境改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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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

，亦同。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

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

限。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

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得

一併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予核准。 

清除、處理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辦理申報。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

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

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

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

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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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 

第三十九條之一  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環境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需加強管制者。 

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率、樣品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業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執行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

、清除、處理、再利用。 

二、依第八條規定緊急清理廢棄物所指定之設施或設備。 

三、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之方式清除、處理一般廢

棄物。 

四、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回收、貯存、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五、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四款之清除機具、處

理設施或設備。 

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自行或輔導設置之處理設

施。 

七、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設置之設施。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核發，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

病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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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變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前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

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

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

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

，開具虛偽證明。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

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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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或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條第一項或

第三項規定。 

主席：第五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或依第四十二條所定管理辦法

。 

二、指定公告之事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應置專業技術人員或自行清除處理事

業廢棄物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三、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設施所屬之公營事業或民間機構違反依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至第五項所定管理辦法。 

四、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

定管理辦法。 

五、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主席：第五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九條第一項之攔檢、檢查、

採樣或命令提供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五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檢驗檢測人員違反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廢棄

物專業技術人員違反依第四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主席：第五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 

第六十三條之一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違法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裁處，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前項所得利益認定、核算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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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之一、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

並修正第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

九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廢棄物清理法增訂第二條之一、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將

第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

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五

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科技部及內政部，於六個月內會同清查所屬工業區與科學工

業園區尚有多少仍未開發之用地，並清查當時設區條件，盤點有多少土地可供設置（含可循程

序變更使用）區內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及預估可供設置之處理規模，作為未來本條修法之

參考。 

主席：請問院會，對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黃委員偉哲、陳賴委員素美聲明今日所有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 分鐘，首先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 

劉委員世芳：（16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謝謝大院的各委員那麼辛苦，趕上最後一班車修正

完成廢棄物清理法，從很早以前我們把廢棄物當成下腳料到最後變成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與一般廢棄物經歷的是台灣環保運動的民主歷程。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些優良

廠商，譬如高雄以中鋼為主，在有害事業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的處理過程中，因為法令不足造

成如今事業廢棄物亂竄而變成另一種環境危害問題。經過各黨團及經濟委員會、衛環委員會很

多委員的努力，有 20 位立法委員簽字，表示大家共同了解，所謂事業廢棄物或廢棄物最後到底

有無市場價值須由專業機關認定。至於認定之後如何處理，包括委託或受委託的第三者之間，

在法案通過都必須負起一般或有用的環保責任。 

本次修法過程中，除了謝謝以上各委員之外，我也要感謝中鋼工會、中鋼公司、全國總公會

、努力過程中的本黨黨團幹部及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在這段期間遭受各界相當多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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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希望能有比較和善的方式來處理目前我們認為的事業廢棄物，包括一般所稱的爐石或轉爐石

，或者是高爐石，只要是可以被清除利用而且冤有頭債有主，誰造成事業上、環境上的負擔，

誰就要在廢棄物清理法修正通過後付出代價。在此本席非常謝謝所有委員能夠高瞻遠矚讓這部

法律可以修正通過，謝謝各位！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16 時 22 分）主席、各位同仁。這次廢棄物清理法修法的過程中，有位環保署的官

員跟我說：「這是 42 年來，廢棄物清理法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修正。」從民國 90 年廢棄物

清理法將再利用的管理交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後，這幾年政府聲稱這些廢棄物是再利用產

品，有循環經濟的價值，卻不曾幫這些「產品」找出路，導致品質不佳的事業產出物無法符合

公共工程標準，也沒有市場需求。於是中鋼的轉爐石、電弧爐的爐碴、環保署焚化爐的底渣、

台塑的副產石灰等「假產品」的以再利用之名行「真廢棄」之實，而遭殃的是提供食安基礎的

農地、魚塭、水源區，環境污染事件層出不窮，造成土地的哭泣與生態的浩劫。此外，廢棄物

產生源更可透過委託清理程序，逃避免除連帶清理責任。昨天我們也看到全國最大的底渣再利

用廠商─映誠，因為違法傾倒底渣被起訴，這是多麼大的諷刺！ 

因此，本次最重要的修正重點就是明確定義何謂廢棄物，避免「假利用、真棄置」的行為污

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此外，我們也強化廢棄物產源最終的連帶清理責任，明訂廢棄物產生

源要負起被非法清理廢棄物的連帶妥善清理責任。本席在此感謝在修法過程中一路始終陪著淑

芬及環境，這麼努力付出的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及相關環保團體，讓此案在 2016 年的最

後一個工作天完成三讀，更祝福我們的大地母親，新年快樂，這是落實環境正義的第一步，謝

謝！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16 時 25 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廢棄物清理法完成三讀，在此過程中，由於高

雄是我國重化工業最集中的地區，所以在廢棄物清理法審定過程當中，產業界及環保界之間有

許多緊張的對話，本席介入、居間協調，一路走來，我認為今天廢棄物清理法能夠三讀通過，

讓我們更精準定義廢棄物，也更精確管理流向並加重罰則，對於台灣大地母親的保護而言，此

舉往前跨了一步。但是對於國內產業如何再利用廢棄物，本席在此願意鼓勵國內所有製造產業

，當政府知道循環經濟是下個階段不可避免該走的路時，廢棄物清理法在此次修正後，我們對

於廢棄物的去處有更嚴格的監督，將危機當做轉機，這是鼓勵、督促及逼迫所有產業在產程中

發展循環經濟一個最好的時代轉捩點。 

循環經濟可以創造台灣更進一步的環境保護，也可以創造產值，以中鋼去化台積電的活化鈣

而能製造出銀石而加入煉鋼過程的鑄熔劑為例，就是一個很好的循環經濟發展過程。國家在發

展循環經濟時，我們需要一個基礎設施，就是需要非常多的研究人員及資料庫，讓我們知道哪

些廢棄物可以變成循環經濟當中的產品，這是我們下個階段需要努力的工作，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6 時 27 分）主席、各位同仁。80 年代政府訂下「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垃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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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策，並提出「一縣市一焚化爐」的計畫，預計興建 36 座大型垃圾焚化廠，最終考量整體需

求量，減為 26 座，目前有 24 座在營運，一座稱為備而不用，另外一座則稱做妾身未明。 

根據環保署提供 104 年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營運中的 24 座公有垃圾焚化廠，焚化量高達

662 萬餘噸，至於處理能量部分，其中家戶垃圾每年約為 432 萬噸，尚有餘裕量可處理事業廢棄

物 229 萬噸。也就是經換算 24 座營運焚化廠每天處理量為 1 萬 8,142 噸，一般廢棄物占了六成

，處理事業廢棄物竟然占了將近四成。過去的政策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興建焚化爐主要為

了處理家戶垃圾，現今的狀況卻是如此。 

近 20 年來，政府環保政策反覆，環保署垃圾處理區域聯防機制失靈，造成各縣市垃圾大戰，

監察院更於 105 年以糾正函指出，國內「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政策」自 90 年代推動至今已逾 10

多年，環境保護署迄今卻未健全統一調度分配、風險預測及應變管理機制，肇使國內多個縣市

自 104 年初相繼陷入垃圾危機，無法正常處理垃圾，以致民怨四起。 

今日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三讀通過，本席與同仁提案修正相關條文，讓中央有統一調度

權，焚化營運者不得拒絕，甚至餘裕處理能量者才可處理事業廢棄物。如此一來，才能讓台灣

整體焚化政策走向正軌，也讓各縣市不再發生垃圾危機。本席希望各位同仁共同支持本案，也

督促各地方政府在焚化爐營運過程中，一定要謹守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的規範，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延長會議時間，並不處理臨時提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之會議時間，因議事未畢，擬請院會同意延

長時間，延長至議事日程討論事項處理完畢，並請本次會議不處理臨時提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劉世芳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作以下宣告：「本日會議時間延長

至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全部處理完畢，並不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10 分鐘。 

休息（16 時 30 分） 

繼續開會（16 時 44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消防法第九條、第十

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宗熠等 21 人擬具「消防法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莊瑞雄等 17 人擬具「消防法第九條、

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